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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三治融合”与乡村振兴关系
高祥云

陕西省忻州市宁武县司法局

[摘　要]党的十九大中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使得乡村振兴成为当前工作的重心，农村基层的基础性工作也被重视

起来，在实际工作中，农村自治、法治以及德治有效融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乡村治理体系，为乡村的振兴和地区的

有序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本文以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工作的变化为出发点，首先对“三治融合”与乡村振

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而后对“三治融合”促进乡村治理和振兴的路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为乡村振兴工作的有序推进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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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发法治与德治有效结合起来，将道德在社会发展中

的教化作用充分发挥出来，综合道德和法律的力量，从而引

导全社会都能自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时，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施就很好地将乡村的自治、法治以及德治有机结合了

起来，“治理有效”成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内容，其不仅符合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还为乡村的发展提供了战略

支持。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其与新农村建设阶段强调的“管

理民主”相比，具有深厚的内涵，突出的是治理主体和方式

的多元化发展，强调乡村的振兴应该是一种主动参与，而不

是被动接受。乡村治理作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其治

理好坏不仅直接决定着乡村社会的良好发展，对于国家的和

谐与稳定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加强“自治、德

治、法治”融合与乡村振兴的研究。

一、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治理工作的变化

新时代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工作与以往工作相比出现了很

大的不同，原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工作发生了转变，转

而成为村民、乡贤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和组织共同参与的治理

模式，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以及人情道德实现了融合发展。

具体如下：

其一，治理主体发生变化。在当前实施的“三治融合”

这种新的乡村治理体系中，不仅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乡镇以

及村级组织是乡村治理工作中的主要成员，各种类型的社会

组织、市场主体、乡贤以及优秀村民也成为乡村治理和振兴

工作中的首要力量，积极参与到了乡村治理和振兴工作中

来。

其二，治理内容发生变化。乡村治理工作有政务和村

务两方面的工作，政务就是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法律法规中

下达的行政任务，村务就是农村的公共事务。在当前“三治

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下，乡村治理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村务成为乡村治理的重点，而民政、社保等一类的工作

则成为服务农村更好发展的要素，现阶段，从农村汲取资源

的行政任务不断减少。

其三，治理方式发生变化。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上来，“三治融合”乡

村治理体系也随之出现，这种新治理体系的出现，也在一定

程度上表明当前的乡村治理工作面临着更高的要求。以往实

施的“乡政村治”模式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积极

性，但是，这种模式很难有效解决农村与市场以及国家的对

接问题，在此基础上也就出现了一系列的“三农”危机。而

从根本上来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新体系的出现，就有

效解决了“乡政村治”模式下出现的弊端，向乡村振兴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二、“三治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在当前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已经迈向

了社会主义新时代，此时，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快速发展的乡村需求。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改革开放的全

面推进使得各个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陌生人口开始

不断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下的“熟人社

会”与当前的乡村社会环境出现了相违背的情况。

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基层政府部门无法全面掌握乡村生活资

源，其再也不能像之前一样对乡村的各项事务大包大揽的管

理，控制力逐渐弱化[1]。所以，传统的乡村纵向管理模式明

显不符合当前的社会发展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转变

当前的乡村治理模式，向横向的互动交流上不断转化，真

正让每一位村民都参与到农村日常事务的管理中来，确保乡

村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对此，党的十九大中提出的以“自

治、法治、德治”相融合促进乡村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就

是当前我国面临新的农村环境所做出地重大战略部署。

通过对多年乡村治理工作的实践分析可以发现，乡村

治理的有序推进与情、理、法的相互配合有着紧密的联系，

自治、法治以及德治在乡村治理工作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缺一不可。实际上，自治、法治以及德治并不是相互平行

的，三者形成了一张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自治是乡村治理

和振兴工作中的核心内容，是后续法治以及德治的基础，无

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道德意识上的达成都必须在自治的基础

上进行。村民自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下的乡村治

理模式直接体现了出来，主要表明了当前乡村振兴发展中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法治可以说是乡村治理和珍惜工作

的“筋骨”，其对自治和德治有着约束性的作用，基层的自

治活动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道德共识中也需充分

体现法律精神；而德治作为乡村治理工作的支撑，其实现了

对自治和法治的有效补充，以道德规范村民的行为，让村民

在自我教化中推动乡村自治工作的有效进行；而且其也能对

法治工作进行进一步的不足，弥补法律束手无策的领域。在

相对复杂的情况下，德治能发挥出更好的效果，其以“软治

理”的方法缓解自治和法治中的硬性要求，为自治和法治工

作提供更多的情感支持，从而为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工作的

有序推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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